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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

清远市企业投资项目管理方式

项目类别项目类别项目类别项目类别 管理方式管理方式管理方式管理方式

一、负面清单之内的企业投资项目一、负面清单之内的企业投资项目一、负面清单之内的企业投资项目一、负面清单之内的企业投资项目

1、属于禁止（淘汰）类企业投资项目，严格禁止企业投资建设。

各级投资管理部门不得审批、核准、备案，各级国土资源管理、城

市规划和建设、环境保护、质检、消防、海关、工商、金融等部门

和单位不得办理有关手续，不得提供土地、电力、授信等要素支持。

现有生产能力在有关规定的淘汰期限内应当停产或关闭。对国家明

令淘汰的生产工艺、装备和产品，一律不得进口、转移、生产、销

售、使用和采用。

按照《清远市企业投资负面清单》办理。

2、属于限制类企业投资项目，严格执行国家宏观调控和相关产业

发展政策，实行核准制，按规定程序上报国家或省投资主管部门核

准。对限制类的现有生产能力，允许企业在一定期限内加以改造升

级。

按照《清远市企业投资负面清单》和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分

类改革目录（暂行）的通知》(粤府办〔2013〕6 号 )办理。

二、负面清单之外的企业投资项目二、负面清单之外的企业投资项目二、负面清单之外的企业投资项目二、负面清单之外的企业投资项目

1、涉及交通、能源、城建、社会事业等公共资源配置领域的项目，

实行竞争性配置。政府通过制定规划，确定开发建设总量，做好重

大项目布局，明确技术标准、准入条件等，采取公开招标等方式选

择投资主体。竞争性配置方案由市、县投资主管部门核准。

按照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管理分类改革目录（暂行）的通知》(粤

府办〔2013〕6 号 )、《广东省企业投资竞争性配置公共资源开发

利用项目实施方案》（粤发改投资函〔2013〕655 号）和《清远市

公共资源市场化开发利用项目竞争性配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（清府

办〔2014〕35 号）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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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涉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生态安全和政府资金的投资项目，

实行备案制，由市、县投资主管部门备案。

按新修订的《广东省企业投资项目监督管理办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

办理。

3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规定必须招投标的企业投资项目，

由同级政府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招标方式。

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和《广东省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

国招标投标法>办法》办理。

4、不涉及公共资源开发利用以及国家安全、公共安全、生态安全

和政府资金的企业投资项目一律取消核准制，实行自动备案。推行

网上在线办理，所需提供的书面材料全部改为网上报送。

按照《清远市企业投资建设工程项目优化审批流程实施意见》（清

府办〔2014〕8 号）办理。


